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12月27日（星期三）下午15: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12

月 27日上午 9:15至 9:25，9:30至 11:30，下午 13:00至 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
系统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12月27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会议召开地点：苏州市高新区浒关工业园金旺路6号1A会议室。
4、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徐洋先生。
7、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15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346,603,

841股，占公司总股份的10.0712%。其中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
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以下简称“中小股东”）共13人，代表股份547,
90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0159%。

（1）出席现场本次股东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3人，代表股份346,063,541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10.0556％；

（2）通过网络投票出席本次股东会议的股东12人，代表股份540,30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0.0157％。

2、公司董事、监事、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以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了以下

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制定〈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46,547,34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37％；反对48,8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41％；弃权7,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491,4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9.6879％；反对48,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9067％；弃权7,7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4054％。

本议案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审议通过。
（二）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46,547,34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37％；反对48,8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41％；弃权7,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491,4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9.6879％；反对48,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9067％；弃权7,7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4054％。

本议案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审议通过。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46,567,84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96％；反对28,3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82％；弃权7,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511,9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3.4295％；反对28,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1652％；弃权7,7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4054％。

本议案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本次股东大会经上海市协力（苏州）律师事务所黄昕律师、柳金鳌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

了法律意见书。该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与出席会议
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项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
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协力（苏州）律师事务所关于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四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2月27日

证券代码：002426 证券简称：胜利精密 公告编号：2023-078

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12月27日（星期三）下午14:50。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3年12月27日

的交易时间，即 9:15一 9:25，9:30一 11:30和 13:00一 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

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3年12月27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鄂尔多斯市东胜区鄂托克西街博源大厦19层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宋为兔先生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

7.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23人，代表股份1,561,
724,98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3,740,218,560股的41.7549%。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3人，代表股份1,122,530,395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30.0124%。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20人，代表股份439,194,590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7425%。

综合出席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数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合计

为 122人，代表股份 439,232,99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7435%。其中：出席现场

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2人，代表公司股份38,4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0%；参

加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共120人，代表公司股份439,194,59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1.7425%。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以及董事会秘书、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董事、

监事以视频方式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了下列议案：

1.《关于购买董监高责任险的议案》

公司董监高宋为兔、刘宝龙、孙朝晖、戴继锋、李永忠、纪玉虎、杨永清、祁世平、华阳、张建

春、高远、郝占标、王彦华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43,150,600 股，均作为关联股东，回避对本议案

的表决。

表决情况

总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1,557,326,958

434,834,963

比例

99.7184%

98.9987%

反对

股数

4,035,210

4,035,210

比例

0.2584%

0.9187%

弃权

股数

362,817

362,817

比例

0.0232%

0.0826%

表决结果：通过。

2.《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

总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1,557,834,775

435,342,780

比例

99.7509%

99.1143%

反对

股数

3,890,210

3,890,210

比例

0.2491%

0.8857%

弃权

股数

0

0

比例

0.0000%

0.0000%

表决结果：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3.《关于制定〈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

总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1,557,876,875

435,384,880

比例

99.7536%

99.1239%

反对

股数

3,830,910

3,830,910

比例

0.2453%

0.8722%

弃权

股数

17,200

17,200

比例

0.0011%

0.0039%

表决结果：通过。

4.《关于为控股子公司贷款担保的议案》

表决情况

总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1,556,527,234

434,035,239

比例

99.6672%

98.8166%

反对

股数

5,197,751

5,197,751

比例

0.3328%

1.1834%

弃权

股数

0

0

比例

0.0000%

0.0000%

表决结果：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鼎业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王正平、光莹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及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

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其他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合法有

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鼎业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0683 证券简称：远兴能源 公告编号：2023-105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担保概述
海控南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海南发展”）2023年4月25日召开的第

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及2023年5月25日召开的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2023年公司提供融资担保事项的议案》，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2023年度预计提供
融资担保额度不超过 21.80亿元。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
于2023年公司提供融资担保事项的公告》、《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等相关公告。

近期，公司在上述获批担保额度内，为控股子公司海控三鑫（蚌埠）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海控三鑫”）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蚌埠市分行（以下简称“建设银行蚌埠
分行”）申请的4,400万元流动资金贷款提供2,800万元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与建设银行蚌埠分
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与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以下简称“平安银行深圳分
行”）签订《授信补充协议》，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广东海控特种玻璃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
东特玻”）在平安银行深圳分行申请的综合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由3,900万元变更
为5,000万元。其中，公司为广东特玻在平安银行深圳分行提供的3,900万元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事项已于2023年11月29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详见《关于公司为全资
子公司广东海控特种玻璃技术有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3-074）。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海控三鑫（蚌埠）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海控三鑫（蚌埠）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08年8月28日
3.注册地点：安徽省蚌埠市龙子湖区龙锦路98号
4.法定代表人：袁飞
5.注册资本：31,000万元
6.主营业务：超白太阳能玻璃，深加工玻璃的生产、销售等。
7.股权结构：海控三鑫系海南发展的控股子公司，海南发展持有其 74.84%的股权，另中

建材凯盛矿产资源集团有限公司持股25.16%。
8.被担保人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结构图如下：

9.海控三鑫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22年12月31日
（经审计）

119,066

74,850

44,216

2022年
（经审计）

114,562

-3,354

-2,579

2023年6月30日
（未经审计）

121,723

80,919

40,804

2023年1-6月
（未经审计）

54,878

-4,012

-3,412

10.海控三鑫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二）广东海控特种玻璃技术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广东海控特种玻璃技术有限公司
2.注册地点：惠州大亚湾响水河工业园
3.法定代表人：薛刚
4.注册资本：16,445.59万元人民币

5. 主营业务：生产和销售建筑安全节能玻璃、镀膜玻璃等。
6.股权结构：广东特玻系海南发展下属全资子公司。
7.广东特玻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22年12月31日
（经审计）

36,695

28,114

8,582

2022年
（经审计）

30,806

556

556

2023年6月30日
（未经审计）

35,456

26,124

9,332

2023年1-6月
（未经审计）

14,985

750

750

8.广东特玻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最高额保证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1.合同双方主体：
保证人：海控南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蚌埠市分行
2.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3.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全部本金、利息 (包括复利和罚息) 、违

约金、赔偿金、判决书或调解书等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应加倍支付的债务利息、债务人
应向乙方支付的其他款项 (包括但不限于乙方垫付的有关手续费、电讯费、杂费、信用证项下
受益人拒绝承担的有关银行费用等) 、乙方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用 (包括但不限
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公证费、送达费、公告费、律
师费等)。

4.担保金额：贰仟捌佰万元整
5.担保期限：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后三年止。
6.生效条件：经甲方法定代表人 (负责人) 或授权代理人签字或加盖公章及乙方负责人

或授权代理人签字或加盖公章后生效。
（二）《授信补充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合同双方主体：
保证人：海控南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2.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3.保证范围：授信额度项下所发生的全部债务(包括或有债务)本金、利息、罚息及复利、实

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因债务人违约而
给甲方造成的其他损失和费用。

4.担保金额：伍仟万元整
5.担保期限：债务履行期限届满（包括债务提前到期）之日后三年。
6.生效条件：经甲方有权签字人签署并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以及乙方、丙方(如有)签

署后生效。
四、其他说明
海控三鑫以其自有的动产、不动产为公司提供反担保。上述两项担保在年度获批担保额

度内，整体风险可控。
五、累计对外担保及逾期担保等情况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已签订合同的担保金额为151,400万元（此额度中不含

公司为中航通飞提供反担保额度），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比例为113%。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情况。
六、备查文件

《最高额保证合同》、《授信补充协议》。
特此公告。

海控南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163 证券简称：海南发展 公告编号：2023-076

海控南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为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集人：天娱数字科技（大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表决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3、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3年12月27日（星期三）下午15: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3年12月27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系统网络投票时间：2023年12月27日上午9:15一9:25、9:30一11:30、

下午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时间：2023年12月27日9:15一15:00。
4、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青年路7号达美中心T4座16层公司会议室；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徐德伟；
6、会议的通知：公司2023年12月12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

《关于召开2023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7、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

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31人，代表股份66,380,095股，占上市公司总

股份的4.0119%。其中：
1、现场出席会议情况
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4人，代表股份数62,615,637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

的3.7844%。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7人，代表股份3,764,45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2275%。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徐德伟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会议。北

京市京都（大连）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进行见证，并出
具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的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对所审议的议案全

部进行了表决。
具体表决结果为：
提案1、《关于聘任2023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6,333,79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03%；反对：46,2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96%；弃权：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2%。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6,333,79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03%；反对：46,20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696%；弃权：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2%。

上述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2以上审议通过。

提案2、《关于制订〈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6,333,79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03%；反对：46,2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96%；弃权：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2%。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6,333,79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03%；反对：46,20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696%；弃权：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2%。

上述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2以上审议通过。

提案3、《关于制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6,333,79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03%；反对：46,2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96%；弃权：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2%。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6,333,79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03%；反对：46,20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696%；弃权：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2%。

上述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2以上审议通过。

四、律师见证情况
北京市京都（大连）律师事务所高文晓律师、王中乾律师担任了本次股东大会的见证律师

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
格及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合法
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天娱数字科技（大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京都（大连）律师事务所关于天娱数字科技（大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召开2023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天娱数字科技（大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2月27日

股票代码：002354 股票简称：天娱数科 编号：2023一045

天娱数字科技（大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证券代码：603258 证券简称：电魂网络 公告编号：2023-064

杭州电魂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杭州电魂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3年12月27日以现场和通讯表

决相结合方式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全体董事一致同意豁免本次会议通知时限

要求。本次会议应参会董事7名，实际参会董事7名。会议的召集与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由董事长胡建平先生主持，与会董事就各项议案进行了审议

并以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表决。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逐项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会议以7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审议通过《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拟定的股份回购方案，具体如下：

1.01 本次回购股份的目的及用途

基于对中国游戏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长期看好及对公司价值的认可，为保障公司全体股东

利益，增强投资者信心，稳定及提升公司价值，公司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部分公司股

票，并在未来适宜时机将回购股份用于股权激励计划。

表决情况：7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1.02 回购股份的种类

公司已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

表决情况：7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1.03 回购股份的方式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表决情况：7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1.04 回购期限、起止日期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的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回购实

施期间，公司股票如因筹划重大事项连续停牌10个交易日以上的，回购方案将在股票复牌后

顺延实施并及时披露。

1、如果触及以下条件之一，则本次回购期限提前届满：

（1）如果在此期限内回购额度达到最高限额，则回购方案实施完毕，即回购期限自该日起

提前届满；

（2）公司董事会决定终止本回购方案，则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决议终止本方案之日起提前

届满。

2、公司不得在下述期间回购股份

（1）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

中，至依法披露之日；

（2）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表决情况：7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1.05 拟回购股份的用途、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资金总额

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2,000万元（含），不高于人民币4,000万元（含）。

按本次回购价格上限 38.46元/股测算，公司本次回购的股份数量约为 520,021股至 1,040,041
股，约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的0.21%至0.42%。

回购用途

用于股权激励

拟回购数量
（股）

520,021-1,040,041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0.21%-0.42%

拟回购资金总额（万元）

2,000-4,000

回购实施期限

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方案之日起
12个月内

若公司在回购期内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发股票或现金红利、配股等除权除息事宜，

自股价除权除息之日起，公司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对回购股份

的价格上限进行相应调整。

本次回购具体的回购数量及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以回购完毕或回购实施期限届满时公司

的实际回购情况为准。

表决情况：7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1.06 本次回购的价格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的价格为不超过38.46元/股，上限未高于董事会通过回购股份决议前

3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150%。具体价格由公司在回购实施期间，综合考虑公司二

级市场股票价格、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状况等因素确定。

若公司在回购期内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发股票或现金红利、配股等除权除息事宜，

自股价除权除息之日起，公司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对回购股份

的价格上限进行相应调整。

表决情况：7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1.07 本次回购的资金总额、资金来源

本次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为不低于人民币 2,000万元（含），不高于人民币 4,000万元

（含），资金来源全部为自有资金。

表决情况：7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1.08 回购股份后依法注销或者转让的相关安排

本次回购股份拟用于股权激励，公司届时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相关规定履

行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审议程序。公司将在披露股份回购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后3年内

完成转让。若公司未能在本次股份回购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后3年内转让完毕已回购股

份，未转让部分股份将依法予以注销，具体将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执行。

表决情况：7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1.09本次回购事项授权事宜

为保证本次回购股份的顺利实施，公司董事会将授权公司董事长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

规范性文件，按照最大限度维护公司及股东利益的原则，全权办理本次回购股份相关事宜，授

权内容及范围包括：

1、设立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及办理其他相关业务；

2、在回购期限内择机回购股份，包括回购的时间、价格和数量等；

3、如监管部门对于回购股份的政策发生变化或市场条件发生变化，除涉及有关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须由公司董事会等表决的事项外，授权公司董事长对本次回

购股份的具体方案等相关事项进行相应调整；

4、办理回购股份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制作、修改、签署、执行与本次回购股份相关的

所有必要的文件、合同、协议等；

5、依据适用的法律、法规、监管部门的有关规定，办理其他以上虽未列明但为回购股份事

项所必须的事宜。

上述授权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至上述授权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

表决情况：7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上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公

告》（公告编号：2023-065）。

三、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杭州电魂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2月27日

证券代码：603258 证券简称：电魂网络 公告编号：2023-065

杭州电魂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回购股份用途：用于股权激励

● 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2,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4,000万元（含）

● 回购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 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38.46元/股（含本数），该价格不高于公司董事会通过回购决

议前3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150%。

● 回购资金来源：公司自有资金

● 相关股东是否存在减持计划：公司于2023年6月17日披露《股东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

划公告》（公告编号：2023-041），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董事、副总经理胡玉彪拟在2023年7月

12日至 2024年 1月 11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减持 200万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0.82%。

除上述减持计划外，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股5%以上股东，在未来3
个月、未来6个月内暂无股份减持计划。若上述主体后续拟实施股份减持计划，公司将按照相

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相关风险提示：

1、回购期限内，若公司股票价格持续超出回购方案披露的价格上限，则存在回购方案无

法实施或者只能部分实施的风险；

2、若公司在实施回购股份期间，受外部环境变化、公司临时经营需要、投资等因素影响，

致使本次回购股份所需资金未能筹措到位，可能存在回购方案无法实施或者部分实施的风

险；

3、若发生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或公司生产经营、财务情况、外

部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或其他导致公司董事会决定终止本次回购方案的事项发生，则存

在回购方案无法顺利实施或者根据相关规定变更或终止本次回购方案的风险；

4、本次回购股份拟用于股权激励，可能存在因股权激励方案未能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股权激励认购对象放弃认购等原因，导致已回购股份无法全部转让的风险。本次回购的

股份若未能在股份回购实施完成之后法定期限内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未转让部分

股份将依法予以注销；

5、如遇监管部门颁布新的回购相关规范性文件，导致本次回购实施过程中需要根据监管

新规调整回购相应条款的风险。

上述风险可能导致本次回购计划无法顺利实施，回购方案实施过程中出现前述风险情形

的，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说明拟采取的应对措施。公司将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公

司董事会授权及市场情况择机实施。本次回购股份不会对公司的经营及财务状况财务、未来

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亦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敬请投资者审慎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一、回购方案的审议及实施程序

杭州电魂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董事长胡建平先生

向公司董事会提议回购公司股份：提议公司以不低于人民币2,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4,
000万元（含）的自有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

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公司于 2023年 12月 27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
票，弃权0票。

上述提议和董事会审议时间、程序等均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
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次回购股份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回购方案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的目的

基于对中国游戏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长期看好及对公司价值的认可，为保障公司全体股东

利益，增强投资者信心，稳定及提升公司价值，公司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部分公司股

票，并在未来适宜时机将回购股份用于股权激励计划。若本次回购的股份在股份回购实施结

果暨股份变动公告日后三年内未能使用完毕，则公司将依法履行减少注册资本的程序，未使

用股份将被注销。

（二）拟回购股份的种类：公司已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

（三）拟回购股份的方式：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四）回购期限、起止日期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的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回购实

施期间，公司股票如因筹划重大事项连续停牌10个交易日以上的，回购方案将在股票复牌后

顺延实施并及时披露。

1、如果触及以下条件之一，则本次回购期限提前届满：

（1）如果在此期限内回购额度达到最高限额，则回购方案实施完毕，即回购期限自该日起

提前届满；

（2）公司董事会决定终止本回购方案，则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决议终止本方案之日起提前

届满。

2、公司不得在下述期间回购股份

（1）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

中，至依法披露之日；

（2）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五）拟回购股份的用途、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资金总额

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2,000万元（含），不高于人民币4,000万元（含）。

按本次回购价格上限 38.46元/股测算，公司本次回购的股份数量约为 520,021股至 1,040,041
股，约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的0.21%至0.42%。

回购用途

用于股权激励

拟回购数量
（股）

520,021-1,040,041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0.21%-0.42%

拟回购资金总额（万元）

2,000-4,000

回购实施期限

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方案之
日起12个月内

若公司在回购期内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发股票或现金红利、配股等除权除息事宜，

自股价除权除息之日起，公司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对回购股份

的价格上限进行相应调整。

本次回购具体的回购数量及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以回购完毕或回购实施期限届满时公司

的实际回购情况为准。

（六）本次回购的价格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的价格为不超过38.46元/股，上限未高于董事会通过回购股份决议前

3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150%。具体价格由公司在回购实施期间，综合考虑公司二

级市场股票价格、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状况等因素确定。

若公司在回购期内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发股票或现金红利、配股等除权除息事宜，

自股价除权除息之日起，公司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对回购股份

的价格上限进行相应调整。

（七）本次回购的资金总额、资金来源

本次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为不低于人民币 2,000万元（含），不高于人民币 4,000万元

（含），资金来源全部为自有资金。

（八）预计回购后公司股权结构的变动情况

按照本次回购金额下限人民币2,000万元（含）和上限人民币4,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上

限 38.46元/股进行测算，若本次回购股份全部用于实施股权激励并全部予以锁定，预计公司

股权结构的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股份总数

本次变动前

数量（股）

0

244,768,100

244,768,100

比例

0

100%

100%

本次变动后

按回购资金下限计算

数量（股）

520,021

244,248,079

244,768,100

比例

0.21%

99.79%

100%

按回购资金上限计算

数量（股）

1,040,041

243,728,059

244,768,100

比例

0.42%

99.58%

100%

注：上述变动情况暂未考虑其他因素影响，以上测算数据仅供参考，具体回购股份数量及

公司股权结构实际变动情况以后续实施情况为准。

（九）本次回购股份对公司日常经营、财务、研发、盈利能力、债务履行能力、未来发展及维

持上市地位等可能产生的影响的分析

截至 2023年 9月 30日（未经审计），公司总资产 274,286.89（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233,566.93（万元）、流动资产157,107.41（万元），假设以本次回购资金总额的上限不

超过人民币4,000.00万元计算，本次回购资金占公司总资产、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和

流动资产的比重分别为 1.46%、1.71%、2.55%。本次回购不会对公司的经营、财务、债务履行

能力和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本次回购股份将用于公司股权激励，有利于完善公司长效激励机制，充分调动核心员工

的积极性，提高团队凝聚力、研发能力和公司核心竞争力，提升公司经营业绩，促进公司长期、

健康、可持续发展。

如前所述，根据测算，本次回购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也不会改变公司的上市公

司地位，股权分布情况仍然符合上市条件。

（十）上市公司董监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回购提议人在董事会作出回购股份决议前

6个月内是否买卖本公司股份，是否与本次回购方案存在利益冲突、是否存在内幕交易及市场

操纵，及其在回购期间是否存在增减持计划的情况说明

本次董事会作出回购股份决议前6个月内，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董事长、总经理胡建平

于 2023年 7月 18日至 2023年 7月 31日通过大宗交易方式或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合计减持 1,

040,0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42%；实际控制人之一、董事、副总经理胡玉彪于2023年7月

13日至 2023年 12月 7日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合计减持 1,530,0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63%；公司董事余晓亮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合计减持 195,0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08%。

上述股东卖出公司股份皆因个人资金需求，上述减持行为与本次回购方案不存在利益冲

突，不存在内幕交易，不存在市场操纵。

胡玉彪已披露的减持计划将于2024年1月11日到期，此外公司董监高、实际控制人在未

来3个月、未来6个月内暂无股份减持计划。若后续拟实施股份增减持计划，公司将按照相关

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十一）上市公司向董监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回购提议人、持股5%以上的股东问询

未来3个月、未来6个月等是否存在减持计划的具体情况：

公司于2023年6月17日披露《股东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3-041），

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董事、副总经理胡玉彪拟在2023年7月12日至2024年1月11日期间通

过集中竞价交易减持200万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0.82%。经问询，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

上述减持计划外，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股5%以上股东，在未来3个

月、未来6个月内暂无股份减持计划。若上述主体后续拟实施股份减持计划，公司将按照相关

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十二）提议人提议回购的相关情况

本次回购股份方案的提议人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董事长胡建平先生。基于对中国游

戏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长期看好及对公司价值的认可，为保障公司全体股东利益，增强投资者

信心，稳定及提升公司价值，提议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部分公司股票，并在未来适

宜时机将回购股份用于股权激励计划。

提议人胡建平先生于2023年7月18日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440,000股，占公司股

份总数的0.18%，于2023年7月24日至2023年7月31日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600,000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0.25%，不存在存在单独或者与他人联合进行内幕交易及操纵市场行为，胡建

平先生目前在回购期间暂无增减持公司股份的计划。若后续有相关增减持计划，其将按照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配合公司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十三）回购股份后依法注销或者转让的相关安排

本次回购股份拟用于股权激励，公司届时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相关规定履

行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审议程序。公司将在披露股份回购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后3年内

完成转让。若公司未能在本次股份回购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后3年内转让完毕已回购股

份，未转让部分股份将依法予以注销，具体将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执行。

（十四）公司防范侵害债权人利益的相关安排

本次回购股份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持续经营，不会导致公司发生资不抵债的情况。若公

司未来发生将回购股份予以注销并相应减少注册资本的情形，公司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等相关规定，履行通知债权人等法定程序，充分保障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十五）本次回购事项授权事宜

为保证本次回购股份的顺利实施，公司董事会将授权公司董事长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

规范性文件，按照最大限度维护公司及股东利益的原则，全权办理本次回购股份相关事宜，授

权内容及范围包括：

1、设立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及办理其他相关业务；

2、在回购期限内择机回购股份，包括回购的时间、价格和数量等；

3、如监管部门对于回购股份的政策发生变化或市场条件发生变化，除涉及有关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须由公司董事会等表决的事项外，授权公司董事长对本次回

购股份的具体方案等相关事项进行相应调整；

4、办理回购股份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制作、修改、签署、执行与本次回购股份相关的

所有必要的文件、合同、协议等；

5、依据适用的法律、法规、监管部门的有关规定，办理其他以上虽未列明但为回购股份事

项所必须的事宜。

上述授权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至上述授权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

三、回购方案的不确定性风险

1、回购期限内，若公司股票价格持续超出回购方案披露的价格上限，则存在回购方案无

法实施或者只能部分实施的风险；

2、若公司在实施回购股份期间，受外部环境变化、公司临时经营需要、投资等因素影响，

致使本次回购股份所需资金未能筹措到位，可能存在回购方案无法实施或者部分实施的风

险；

3、若发生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或公司生产经营、财务情况、外

部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或其他导致公司董事会决定终止本次回购方案的事项发生，则存

在回购方案无法顺利实施或者根据相关规定变更或终止本次回购方案的风险；

4、本次回购股份拟用于股权激励，可能存在因股权激励方案未能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股权激励认购对象放弃认购等原因，导致已回购股份无法全部转让的风险。本次回购的

股份若未能在股份回购实施完成之后法定期限内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未转让部分

股份将依法予以注销；

5、如遇监管部门颁布新的回购相关规范性文件，导致本次回购实施过程中需要根据监管

新规调整回购相应条款的风险。

公司将努力推进本次回购方案的顺利实施，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

策并予以实施，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审慎投资，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杭州电魂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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